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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人員核章： 

臺北市政府○○服務申請表 

承辦單位：                     申請日期：                 申請編號：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未領有身分證者 

請填居留證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市內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    市/縣     區/鎮/鄉/市 

  □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臺北市政府單一識別服務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相關內容 (如第3頁) 

申辦會員 

 □加入  □退出  □資料異動 

 ※完成申辦後依會員既有身分主動一併開通以下服務：1數位服務2.健康服務  

3原住民服務(如有原住民身分)  

申辦服務項目 

□1.敬老服務  □2.愛心服務 □3.愛心陪伴服務 □4.兒童優惠服務 

□5.臺北市立圖書館個人借閱證/家庭圖書證  

□6.臺北市教育生活服務  □7.小巨蛋冰宮會員 

□8.北投會館會員  □9.低收入戶暨中低收入戶服務 □10.身心障礙證明 

□11.數位學生證 □12.志願服務榮譽證  □13.職安教育訓練證 

IC 晶片卡 

外觀卡號 
 □□□□-□□□□-□□□□-□□□□ 

身分別 

 □臺北市民  □非臺北市民  □外籍人士  

 □原住民(非臺北市原住民須出示證明文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新移民(配偶設籍臺北市) 

⚫ 配偶之姓名： 

⚫ 配偶之身分證字號： 

相關證明文件  □身分證影本 □居留證影本 □其他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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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數位服務為申辦會員後提供 app 或 web 形式之○○服務官方網站會員服務。 

註2.健康服務為本府衛生局提供設籍臺北市會員參加篩檢累積及兌換點數之服務，姓名、

手機號碼、email、生日、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身分別及 IC 晶片卡資料提供健康服務

使用。 

------------------------------------------請沿此線切開交由民眾帶回-------------------------------------- 

申辦收據 

申請日期：    /    /    /        申請編號：                    受理人員： 

申請項目：□1.敬老服務 □2.愛心服務 □3.愛心陪伴服務 □4.兒童優惠服務  

□5.臺北市立圖書館個人借閱證/家庭圖書證 □6.臺北市教育生活服務 □7.小巨蛋冰宮會員 

□8.北投會館會員□9.低收入戶暨中低收入戶服務 □10.身心障礙證明 □11.數位學生證  

□12.志願服務榮譽證 □13.職安教育訓練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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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單一識別服務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臺北市政府單一識別服務其對外服務名稱由本府另行發布之，以下統一以單一識別服務稱

之。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有義務告知以下事項，請您

於申辦單一識別服務前務必詳閱，確認同意後再送交申請資料。 

一、 本府為提供申辦單一識別服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可分為以下目的： 

(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057)社會行政、(072)政令宣導、(109)教育或訓練行

政、(120)稅務行政、(146)圖書館、出版品管理、(156)衛生行政、(157)調查、統

計與研究分析、(159)學術研究、(175)其他地方政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內部單位管

理、公共事務監督、行政協助及相關業務。 

二、 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 

1. 識別類：C001辨識個人者(例如：姓名、相片、通訊及戶籍地址、行動電話、通

訊及戶籍電話、電子郵件地址、網路平臺申請之帳號、提供網路身分認證或申辦

服務之紀錄及其他任何可辨識資料本人者等)、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例如：

本人與配偶之身分證字號、IC 晶片卡卡號、居留證號、統一證號、護照證號、出

入境許可證、家庭戶號)。 

2. 特徵類：C011個人描述(例如：性別、生日)。 

3. 家庭情形：C021家庭情形(例如：新移民之配偶姓名、戶長姓名)。 

4. 社會情況：C038職業(例如：職業)。 

5. 財務細節：C083信用評等(例如：收入狀況與等級)。 

6. 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C052資格或技術(例如：學歷)。 

7. 健康與其他：C111健康紀錄(例如：身心障礙種類)、C113種族或血統來源(例

如：原住民身分)。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及方式： 

1.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或本府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執行業務

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 對象：本府所屬機關(含所屬機關(構)、學校暨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本

府業務委外機構及與本府有業務往來之機構(包括但不限於悠遊卡股份有限公

司)。 

3. 地區：本府所屬機關所在地、本府業務委外機構所在地、與本府有業務往來之機

構所在地。 

4. 方式：用於提供單一識別服務，並使用於本府各市政服務及統計研究分析，包含

依您授權存取之第三方網站或應用程式的要求，將個人資料提供予該服務機關。  
四、 申辦單一識別服務會員(以下簡稱本服務會員)亦將作為本府所屬機關(含所屬機關

(構)、學校暨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之身分，當您選擇以服務會員存

取臺北市政府各式服務時，即表示您接受並同意由各服務機關依其服務所需，存取您

在服務會員的個人資料。如您未於申辦服務會員填寫該服務所需的個人資料時，可能

無法完整使用該項服務。 

五、 您得隨時於「個人資料」功能中查閱、補充、更正您的個人資料(修改姓名者須向本

府提出申請)，如欲刪除帳號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其他權利(請求製給複製

本、請求停止蒐集或處理或利用等)，請洽(02)27208889#8585。您得自由選擇是否

提供個人資料，但如所提供之資料不正確或不完整，可能無法獲得您所需的服務。  

※請確認下列事項後簽章以示同意： 

本人知悉且已瞭解「臺北市政府申辦單一識別服務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

利用告知事項」，並同意貴府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

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  

受委託人簽名：_______________ 

 


